
伊金霍洛旗自然资源局测绘服务直接选定采购合同

甲方：伊金霍洛旗自然资源局

乙方：鄂尔多斯市恒坤测绘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编号：NMGKCHT-150627-202512011773

合同金额(元)：15000.00

人民币大写：壹万伍仟元整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框架协议

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就如下合同条款达成一致

意见。

一、合同标的

(1) 服务名称： 测绘服务

基础单价： 3000.00元 报价单价： 3000.00元

数量： 5 服务价格： 15000.00元

服务内容： 严格按照伊金霍洛旗土地收储交易中心要求进行服务，严格遵循国家及行业规

范。

供应商响应内容：

二、服务时间、地点

1.服务内容：详见服务内容。

2.服务时间：2025年度

3.服务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自然资源局。

三、验收标准

  1、〈〈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18314-2009国家标准

2、《城市测量规范》CJJ/T8-2011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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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1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

2007国家标准

四、付款期限

  1.取费依据: 国家颁布的测绘产品价格标准。

2.测绘工程费（含税）共计：人民币大写：壹万伍仟元整（小写：￥15000.00元）。

3.支付时间：待乙方完成本合同项下全部测绘工作、提交全部测绘成果并经甲方审验合格后，甲方付

清测绘工程费。

4.除上述测绘工程费外，甲方就本合同项下内容无需另行向乙方支付任何其他费用，乙方履行本合同

过程中产生的差旅费、交通费、食宿费、机械费、材料费、人员工资、税金等均由其自行承担。

5.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指定的收款账户信息并自行承担因账户信息错误导致的一切责任、后果、损失及

费用。

6.乙方应于甲方付款前按甲方要求向甲方开具正规税务发票。

五、违约责任

  第六条甲方违约责任

因甲方违约给乙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由甲方承担。

第七条乙方违约责任

1.合同生效后，如乙方擅自中途停止（解除）合同或未按本合同约定时间提交测绘成果或未经甲方书

面同意将本项目部分（或全部）转交第三方完成，则乙方应按测绘工程费的30%向甲方支付违约

金。

2.乙方提供的测绘成果经甲方审验不合格的，乙方应于五日内无偿重测或采取补救措施，以达到合格

要求。因测绘成果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或甲方使用要求的（非甲方提供的图纸资料原因），乙方应按测

绘工程费的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3.对于甲方提供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以及甲方的测绘成果，乙方有保密义务。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

不得提供给任何第三方，否则应按测绘工程费的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六、解决纠纷方式

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若甲乙双方不能解决争议，任意一方可发起纠

纷处理流程，由征集人进行协调。协调不能达成一致的，按照民法典规定申请仲裁、诉讼等方式进行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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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双方约定的其他事宜

1.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规及政策另行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

八、其他补充条款

1.乙方按本合同约定提交的测绘成果的所有权及相关知识产权均属于甲方所有。

2.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对此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但应及时协商处理。

3.甲方提前终止或解除本合同，乙方未开始工作的，不收取甲方任何费用；乙方已开始工作的，甲方

按乙方实际工作量支付测绘工程费。

4.本合同履行期间，因天气、交通、政府行为、甲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等客观原因造成工程拖期的，

经甲方同意后，工期相应顺延。

5.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约的，守约方均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违约方按本合同约定支付违约

金。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给守约方或第三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还应赔偿守约方或第三方的损失。

6.任何一方违约的，守约方为实现本合同权利而支出的各项费用均由违约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保全费、差旅费、交通费、食宿费、拍卖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等。乙方按本合同约定应支付

给甲方的违约金、损失及上述各项费用，甲方均有权直接在未付测绘工程费中予以扣除。

7.因乙方、乙方工作人员造成甲方、甲方工作人员、第三方人身或财产损失的，相关责任及费用，均

由乙方承担。乙方工作人员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事故（包括但不限于水灾、火灾、触电、人身伤

亡等）的，一切责任、后果、损失及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但上述事故系因甲方或第三方引起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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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公章)：
甲方代表：尚佩冉

甲方联系人：孙子斌

联系电话：18648686633
单位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自然资源局

乙方(公章)：
乙方代表：肖传奇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金霍洛旗支行

银行行号：104205803016
银 行 账 号：149215426910
乙方联系人：肖传奇

联系电话：18747761666
供应商所在区域：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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